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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權利歸屬與執行 
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81號民事裁定 

 

【實務選擇題】 
 

依保險法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 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然終止，故要保人之破產管理人不得行使

保險契約終止權。 

(B) 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，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，保險人應給付解約金之

金額，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。 

(C) 保險費須付足二年以上者，要保人始得以保險契約為質，向保險人借款。 

(D) 保險契約約定由保險人墊繳保險費者，於墊繳之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三

分之二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，保險契約

之效力停止。 

答案：B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按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，要保人得終止保險契約，其保險費已付足1年

以上者，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；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

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。而要保人破產後，喪失對其財產之管理處分權，終

止權亦屬之，須由破產管理人繼受為之。至同法第123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要保人

破產時，保險契約訂有受益人者，仍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，觀諸其文義，並無

限制破產管理人行使終止權，且鑑於受益人之受益地位來自要保人，解約金本質

上屬要保人之儲蓄，破產財團對之亦有利益，尚難以保障受益人為由，即剝奪要

保人及破產財團之權利，是此規定應僅係表明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

然終止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定義及功能 

按保險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，係指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「簽單保險費之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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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」及「危險發生率」為基礎，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（保險法

施行細則第11條）。又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功能，乃在於保險人將要保人預繳的

保費加以提存，以備將來給付保險金之用，尚具有儲蓄之功能。 

二、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權利歸屬及執行 

保單價值準備金屬於要保人現時溢繳之保費，理論上屬於要保人所有，惟實際

上則為保險人所保管使用，要保人欲獲得此項財產權益，須行使契約終止權方

能實現（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）。 

至於債權人為滿足債權，得否聲請對債務人（即要保人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

強制執行之標的？學說上認為，人壽保險契約之終止權應非屬專屬權而不具一

身專屬性，債權人應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，代位債務人（要保人）行使保險契

約權，取回解約金債權，並予以換價分配。本判決則進一步說明保險法第123條

第1項後段規定，僅指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然終止，要保人之破產

管理人仍得依法終止保險契約（保險法第28條），取回解約金以供破產債權人

分配。 

綜上，在現行制度下，債權人利益之保障應優先於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。然

為避免受益人因保險契約終止而受到重大不利益，有論者認為可以引入德、日

保險法之介入權制度，明定受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適時介入保險契約，如

提供要保人之債權人相當於保單價值準備金（解約金）之金額，以代替要保人

繼續維持保險契約效力，俾能兼顧雙方權益。 

【關鍵字】 

保險契約終止權、保單價值準備金、要保人破產 

【相關法條】 

保險法第28條、第119條、第123條、第124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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